
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 

首長信箱、廉政信箱、單一窗口申辦業務處理流程圖

 
 

*除「廉政信箱」依相關保密辦法處理外，「首長信箱」送收發室登錄文號後，轉交相關

權責單位，依公文處理時效列管處理，並將處理結果，以電話、電子郵件或正式公文函

覆申請人，以上案件均由秘書室列管追蹤，承辦科室須於三日內辦理完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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